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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單位 
及人員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映燁 研究期間

95 年 1 月 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 議 參 採 機 關
本研究分析自殺企圖個案自

殺行為的性別差異。個案來

源為臺北市各急救責任醫院

就醫的自殺企圖個案，由急

診工作人員通報至臺北市衛

生局自殺防治中心後，由中

心工作人員進行電話訪問，

收集相關的基本人口學以及

自殺方法的資料，以邏輯迴

歸分析不同年齡族群，使用

致死性高的自殺方法的傾向

是否有性別差異。我們發現

女性自殺企圖的比率比男性

高，這個趨勢隨年齡增加而

降低，但是男性傾向於使用

致命性高的自殺方式，這種

趨向並沒有隨年齡變化而有

所改變，高教育程度、及離

婚/寡居的女性企圖自殺的

比例較男性高出甚多，婚姻

狀態並沒影響自殺方法的選

擇，但是我們的個案中高教

育程度者比較容易採用致死

性高的自殺方式。 

1. 建議自殺研究宜納入自殺死亡個案，

才能比較完整看出整個自殺的趨勢，

依賴通報個案只能分析就醫而且被通

報的個案，使我們的分析外推性不

足，自殺死亡個案的詳細分析必須透

過法務部以及衛生署的配合 
2. 透過以上建議收集更完整的自殺行為

資料以後，可以進一步分析自殺行為

的性別以及年齡差異，可以因此擬定

個別化的自殺防治策略 
3. 除了性別與年齡以外，高教育程度者

似乎常用比較激烈的方式自殺，這點

有可能為真，也可能是選樣問題，因

為死亡個案沒有包含在分析中，不過

這應該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面向。因為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高教育程度者比

較有自殺的知識，因此會採用比較激

烈的方式，另一個可能性是他們的認

知功能較佳，對自殺的想像/嚮往也比

較多，這點推論則提示教育系統也是

自殺防治的重要環節。 

1. 衛生局、法務部、衛生

署 
2. 衛生局、法務部、衛生

署 
3. 教育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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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前言 

過去十年來臺灣自殺率一直在增加，根據衛生署統計資料，1993 年標準

化自殺死亡率為每萬人 6.2 人，但是 2005 年增加為每萬人 18.8 人（衛生

署，2005），此增加之趨勢男女皆同，但是男性自殺死亡率約為女性兩倍，

雖然傳統上自殺常被視為個人行為或選擇，但是隨著自殺盛行率屢創新

高，社會因素（如失業率、921 大地震等）與自殺率相關性強，而且自殺造

成的悲劇性結果對社會影響甚巨，例如名人自殺所引起的廣泛討論與青少

年的仿效等等，顯見自殺已不是單純的個人行為，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健

康問題，亟需我們投注更多的研究心力，籌畫有效的預防與治療策略。 

當前所有關於自殺研究中一致的發現是男性自殺率較女性為高，但是女

性企圖自殺的比率較男性多.，這種不一致的現象被學者稱為「自殺行為的

性別弔詭」（gender paradox of suicidal behaviors）(Canter 2000; 

Kerkhof 2000)，許多學者對於這個現象提出解釋，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解釋

為──社會文化對男女性別角色期待不同，這種期待的差異使得男女自殺的

理由不同，而且也選擇不同的方法自殺，也就是說我們社會對於「男性」

或「女性」有既定的、內化的想法，比方說期待女性溫柔內向、情感豐富，

所以女性展現嬌弱無助或充滿情緒是被認為合理的；但是對男性的期待為

剛毅果決，所以男性的情緒展現常會被視為不適當或「軟弱」，這些社會文

化的期待影響大眾對男、女的自殺行為有不同的評價與看法，許多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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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女性自殺的動機不見得是一心想死，有時只是為了要展現其不滿或宣洩

鬱積的壓力，所以女性自殺的理由常是為了要「溝通」（Moller-Leimkuhler 

2003），而且通常也選擇比較不致命的自殺方法，例如割腕或吃安眠藥的方

式自殺，社會對於女性自殺也常採取同情的態度；但是自殺之於男性往往

是沒有其他選擇後最終而致命的抉擇，「男性自殺」的社會意義或傳遞的訊

息是「失敗」或「逃避」，男性的自殺存活者常背負著軟弱的失敗者之標籤，

因此當男性選擇自殺時通常抱著只此一路別無他法的決心，所以常選擇比

較激烈或致死性高的自殺方式（Moller-Leimkuhler 2003）。 

 

 

貳、文獻探討： 

國外研究 

最早從社會文化、巨觀的角度討論自殺的是涂爾幹（Durkheim, 1897 

1970），他在「自殺論」中指出兩種重要的社會因素──1）社會的整合程

度，2）社會控制之強度，此二種因素決定個人的自殺行為，從這二個社會

特質他歸納出四種類型之自殺。1）自我型(egoism)：若社會的整合微弱，

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疏離，這種無所依附的疏離感容易導致自我型自殺，2）

利他型(altruism)：若社會的整合度過於強大，國家社群的利益遠遠凌駕

於個人，在這樣的社會風潮下容易導致利他型自殺， 例如二次大戰後，許

多日本軍人切腹自殺，即為此類。3）脫序型自殺〈anomie〉：指的是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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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動過於劇烈，原本的社會規範不再適用，但是新的規範又還未產生，

人民無所依循，社會脫序，此時常會發生脫序型自殺，例如蘇聯解體後自

殺率提高，4）宿命型自殺〈fatalism〉，當社會規範太過強烈，個人行為

難以合乎社會要求時，自殺便成為一種不得不如此的選擇，此型即為宿命

型的自殺。涂爾幹的自殺假說對後來自殺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一個很好的理

論架構。 

國外的流行病學研究顯示因自殺而死亡的男女性別比至少 2：1，美國甚

至高達 6：1（Murphy 1998），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等，男性自殺死

亡率在這十年來往上攀升，但是女性自殺死亡率卻往下降，造成男女自殺

死亡比率日益加大，Moller-Leimkuhler 分析美國及歐洲地區這種男女自殺

死亡率之差異日漸增加的原因，她指出在 1920-1970 年間女性自殺死亡率

一直在增加，甚至逼近男性死亡率，這個時期也正是女性性別角色正在轉

換的年代，女性取得投票權，而且積極爭取到教育及工作權，其他像追求

生育自主、婚姻中的決定權等等都是在這時期慢慢濫觴發展的觀念，

Moller-Leimkuhler 認為爭取進入「男性社會」的權力雖然增加女性的各種

機會，但是在歐美，1970 年代之前整個社會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動，新舊價

值觀不斷的衝突，因此女性經常無所適從，所以壓力增加，自殺率也隨之

提高，套用涂爾幹的自殺論，此時期女性自殺率提高應屬脫序型自殺。但

是 1970 年代之後這些改變已經被接受，新的價值觀（像男女平等的概念）

已經建立，因此女性自殺率逐年下降（Moller-Leimkuhl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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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er-Leimkuhler 將涂爾幹的說法擴展延伸加入時間這個軸向，也就是說

隨時間推移，價值觀可以重新建構，原本造成社會脫序的元素可能在新的

價值體系下成為保護因子。 

 臺灣關於自殺的研究甚少深入分析社會脈絡與自殺的關係，社會人口

因子通常只被當作「變項」來處理，極少探討研究結果呈現的人口學有什

麼社會文化意義。下一節我將簡介目前國內有關男女自殺差異的研究，接

著則簡述本研究計畫的目的與重要性。 

國內研究 

國內關於自殺的研究顯示男女自殺企圖者皆以服藥或割腕為最常見之

自殺方式，但是使用激烈或致死性較高的方式自殺之比例以男性較多（邱

震寰等，2004），男女自殺原因不同，女性以感情問題與家庭問題居多，而

男性以學業及工作問題為主（邱震寰等，2004），企圖自殺者的男女比例因

為樣本不同比率也有差異，一般而言在 1：1.5～2 左右（邱震寰等，2004）

（殷建智等，2002），另外許多研究是以學生為樣本而進行的問卷調查，評

估自殺意念與家庭、朋友或學校的關係(例如王淑卿 1993, 李孟儒，2000) ，

這類研究雖有樣本數大的優點，但是自殺意念與自殺行為間的嚴重度仍有

一段差距，以學生為樣本所做的大型調查並無法區隔出單純只有自殺意念

者以及有自殺意念而且真的可能付諸行動者，因此對於自殺的防範與治療

所提供的資訊有其限制，再加上以學生為樣本並無法外推到其他年齡層或

其他社會族群，也就是說外在校度（external validity）不足。綜觀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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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內外研究，對於性別與自殺的關係著墨不多，經常只把性別當成一個

控制變項（Cheng ATA,1995; Chen ATA et al, 2000），或單純比較男女自

殺方式的差異，沒有深入探討性別背後所呈現的文化背景以及社會脈絡。 

 

參、研究目標與重要性 

本研究重點在比較使用致死性高與否的自殺方式之性別差異，依據

Spicer 的研究，致死性較低的自殺方式包括割腕以及吞藥，而致死性較高

的自殺方法包括開槍、上吊、跳樓等自殺方法（Spicer 2000），本研究試

圖將性別與自殺方法的關係放在整個巨觀的社會環境下檢視，如果說自殺

方法的選擇與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期待有關，我們可以推斷年齡比較輕的族

群（例如說小於 25 歲的族群）所受的社會限制比較少，而且對於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比較輕，這個年齡層自殺方式的選擇男女的差異應該很小，但

是在 30-50 這個族群，社會的母職期待讓選擇自殺的女性有所牽掛，因此

推斷自殺方式的選擇男女差異會很大，而大於 50 歲的族群雖然比較沒有照

顧子女的牽掛，但是仍受社會的性別角色的影響，因此自殺方法的性別差

異仍大，但是比 30-50 歲族群小，總而言之，以年齡層來看，假設橫軸為

年齡層，縱軸為男女激烈自殺方法的差異，推測年齡與激烈自殺方式的關

係成一個左短右長的“√ ”型。 

總之，本研究試圖從整個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性別角色，探討男女自殺

方法的選擇與差異，自殺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以往的本土研究很少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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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因素，本研究可以提供一個從巨觀角度切入的新視野，也提示自

殺的研究、預防以及處遇需要將性別因素列入考慮，設計不同的防範與處

理策略。  

 

肆、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民國 95年 1月至民國 95年 12月間自殺防治研究發展中

心接獲臺北市各單位之自殺企圖個案，通報單位為臺北市各主要醫療院

所，臺北市各醫療院所接獲自殺個案後，填寫基本資料，再以傳真方式通

知自殺防治中心，本研究收集這些通報案例（共 2955 人，男性 860 人，女

性 2095 人）以電話訪談的方式蒐集相關資料。 

 

依賴變項（即 Dependent variable or outcome variable）── 致死性自

殺方式 

    依照自殺防治中心收集的自殺方法中，我們將服藥、割腕歸於非致死

性自殺，將農藥、跳樓、上吊、跳車、瓦斯、自焚、觸電、吻頸、撞車、

燒炭、喝化學物質等 11 項定義為致死性自殺，刪除用“其他＂方法自殺者。

個案若併用兩種以上的自殺方法，不管使用方法是否致死，都定義為致死

性自殺。 

 

預測變項（即 Main predictor） 

     包括性別與年齡。年齡分三組＜30 歲， 30-50 歲及＞50 歲。 

其他獨立變項（即 In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控制婚姻狀態（單身、已婚、離婚/分居、鰥寡）以及教育程度（國

中以下、高中畢、大學以上）。  

 

統計分析 

首先以卡方檢定（類別變項使用）或t-test（連續變項使用）統計比較

男女企圖自殺者之心裡、社會、人口學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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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年齡分老（＞50歲）、中（30-50歲）、青（＜30歲）三層，控制

婚姻狀態、教育程度後以logistic regression分別比較使用致死性高的自殺

方式是否有性別差異。 

     

伍、主要發現 

整體而言，女性企圖自殺的比率約為男性兩倍，從表一可見，依年齡

層來看，老年族群（64歲以上）男女企圖自殺的比率近似，其他年齡層女

性企圖自殺的比例約為男性兩倍。從婚姻狀態來看，已婚以及單身者女性

企圖自殺比率約為男性兩倍，離婚及喪偶者企圖自殺的比率女性比男性高

出甚多。從教育程度來看，趨勢是女性教育程度越高，企圖自殺之比率比

男性高出較多。從自殺行為來看，女性比較容易重複自殺，但比較少用致

死性高的自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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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attempters, by sex 

          
   Male   Female     Total   
   N (%) N (%)   N (%) 
Age***          

<25  152 (29.12)  370 (70.88)  522 (17.66) 
25-44  390 (25.23)  1156 (74.77)  1546 (52.32) 
45-64  172 (29.50)  411 (70.50)  583 (19.73) 
>64  143 (50.71)  139 (49.29)  282 (9.54)  
Missing  3 (13.64)  19 (86.36)  22 (0.74)  

Marital status**          
Single  395 (30.29)  909 (69.71)  1304 (44.13) 
Married  334 (31.36)  731 (68.64)  1065 (36.04) 
Divorce  99 (21.66)  358 (78.34)  457 (15.47) 
Widowed  25 (27.17)  67 (72.83)  92 (3.11)  
Missing  7 (18.92)  30 (81.08)  37 (1.25)  

Educational level*          
<6  247 (31.95)  526 (68.05)  773 (26.16) 
  6-9  252 (30.96)  562 (69.04)  814 (27.55) 
  9-12  256 (26.34)  716 (73.66)  972 (32.89) 
>12  105 (26.52)  291 (73.48)  396 (13.40) 

Repetitive suicide***          
Yes  77 (20.87)  292 (79.13)  369 (12.49) 
No  783 (30.28)  1803 (69.72)  2586 (87.51) 

Lethal suicide***          
Yes  334 (44.41)  418 (55.59)  752 (25.45) 
No  526 (23.89)  1676 (76.11)  2202 (74.52) 

Chi-square test * p<.05  ** p<.01  *** p<.001 

邏輯迴歸分析顯示自殺企圖者中男性使用致死性自殺方式的比率高於

女性，年紀越大使用致死性高的方法之比率比較低，教育程度越高者越常

使用致死性高的自殺方式（表二）。年齡分層分析則顯示三個年齡層間並

無太大差異，基本而言，男性傾向於用致死性高的方式自殺，除了大於50

歲年齡層以外，小於30歲以及30-50歲的企圖自殺者都是高教育程度者使用

的方法較為致命。整體而言我們並沒有看到隨著年齡不同，男性或女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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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致死性自殺的傾向有所變化。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predicting lethal suicide, by age groups 

 

variables 

Total 

OR（95%CI） 

<30 years old 

OR（95%CI） 

30-50 years old 

OR（95%CI） 

>50 years old 

OR（95%CI） 

Female 0.41＊＊ （0.35,0.49） 0.54＊＊＊（0.39,0.74） 0.32＊＊＊（0.25,0.43） 0.41＊＊＊（0.29,0.58）

Age 

Age<30 

 

1 

 

－ 

 

－ 

 

－ 

Age30-50 0.74＊   （0.60,0.91） － － － 

Age>50 0.54＊＊＊（0.41,0.71） － － － 

Marital status 

Single 

 

1 

 

1 

 

1 

 

1 

Divorced/Widowed 1.08   （0.66,1.76） － 5.09  （0.63,40.92） 1.06 （0.58,1.92）

Married 1.22   （0.99,1.50） 1.23  （0.74,2.05） 1.22  （0.93,1.59） 1.41 （0.93,2.14）

Education 

<6years 

 

1 

 

1 

 

1 

 

1 

 6-8years 1.18   （0.93,1.51） 1.43  （0.95,2.16） 1.42  （0.98,2.1） 0.83 （0.50,1.39）

  9-11years 1.33＊   （1.05,1.68） 1.56＊  （1.03,2.35） 1.62＊  （1.13,2.31） 1.02 （0.65,1.59）

  ≧12years 1.55＊   （1.15,2.10） 1.50  （0.88,2.54） 1.99＊  （1.27,3.11） 1.34 （0.75,2.40）

Note:   ＊p＜.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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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建議與結論 

整體而言，研究結果與我們的假涉有所差異，我們發現控制其他變項

以後，不管年齡層如何，男性使用致死方法的比率皆高於女性，並不如預

期般在年輕族群與年老族群使用致死性自殺方式之性別差異小，而中年族

群的差異大。 

我們的結果可能顯示目前不管年齡層如何，自殺行為的性別分野仍明

顯，也就是說女性自殺行為多半比較不致命，而男性使用較致命的自殺方

法之比例高。 

在未控制任何變項的情況下，老年族群男女企圖自殺的比率近似，與

其他年齡群顯著不同，而且也與其他國家的報告有差異，這樣的結果推測

可能源於老年人的自殺行為之性別意涵比較不明顯，因此自殺行為的發生

比率較無差異，但是如果以致死性自殺方法來看，則老年男性使用的方式

致死性仍比女性高，所以雖然以自殺企圖來看老年族群的性別分野不明

顯，但是從自殺方法來看，還是可以看到性別差異。 

離婚與喪偶者女性企圖自殺的比率比男性高出甚多，可能表示對女性

而言婚姻不穩定是個顯著的壓力，但是香港以自殺死亡者為樣本的研究顯

示，婚姻對男性的重要性高過女性(Kwan, 2005)，也就是說離婚與喪偶對

男性而言是自殺死亡的重要危險因子，但是對女性而言顯著性則低甚多，

如果配合這樣的資料來看，我們會許可以推測，不管男性或女性，自殺行

為是婚姻壓力的展現，但是對男性而言較容易自殺成功。就使用致死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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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方式而言，婚姻狀態並不是一個顯著的預測因子。 

高教育程度女性自殺企圖比率比男性高出甚多的結果其實並沒有在預

期中，教育程度越高的女性理應可以運用的資源多，比較不需要使用自殺

的方式來處理問題，但我們的結果與預期相反，當然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取

樣誤差，因為我們的個案都是醫院通報個案，因此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源自

高教育程度的女性常就醫處理自殺相關的問題。教育程度還影響是否採用

致命性的自殺方式，教育程度越高越容易採取比較致命的自殺方法，不過

這點仍有取樣誤差的可能，因為高教育程度者比較容易就醫，結果可能因

此受影響。 

本文的結果有一些限制，第一我們取樣來自醫院通報的自殺企圖個

案，通報的狀況影響資料的準確度，一般而言太輕的自殺或過於嚴重的自

殺都不會被通報，因為太輕的自殺可能不會就醫，而太嚴重的自殺通常在

就醫前就死亡，這些都不會納入我們的分析中，另一個影響因子則是就醫

的意願，例如女性或高教育程度者比較常就醫，這些也可能影響分析結果。

另外的限制則來自於資料收集的方式，我們以電訪的方式收集相關資料，

個案的配合度也會影響資料收集。 

整體而言我們看到女性自殺企圖的比率高，這個趨勢隨年齡增加而降

低，但是男性傾向於使用致命性高的自殺方式，這種趨向並沒有隨年齡變

化而有所改變，高教育程度、及離婚/寡居的女性企圖自殺的比例較男性高

出甚多，婚姻狀態並沒影響自殺方法的選擇，但是我們的個案中高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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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者比較容易採用致死性高的自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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